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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湘发改价费〔2017〕668 号 

 

 

关于印发《湖南省中小学服务性收费 
和代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省直管县发改委（局）、教育局、质监局： 

为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切实维护

学校和广大学生的合法权益，促进我省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

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

费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0]1619 号）、

教育部四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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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教基一[2015]3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省中小学服务性

收费和代收费执行情况，我们重新修订了《湖南省中小学服务

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湖南省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办法》 

 

 

 

 

 

 

 

省发改委          省教育厅        省质监局 

2017 年 7 月 4 日 

 

 

 

 

 

 

 

抄送：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法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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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 7 月 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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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湖南省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

理，切实维护学校和广大学生的正当权益，促进我省教育事

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关于规范中小

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0]1619 号）、教育部四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

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教基一[2015]3 号）等有关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中小学服务性收费是指公办学校（包括义务教

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学校）在完成正常的教学任务外，为

在校学生提供由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

用。 

第三条 中小学代收费是指学校为方便学生在校学习和

生活，在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的前提下，为提供服务的单位

代收代付的费用。 

第四条 中小学校按照国家和本地区课程改革要求安排

的教育教学活动、教学管理范围内的事项，不得列入服务性

收费和代收费事项。严禁将讲义资料、试卷、电子阅览、计

算机上机、图书馆查询、午休管理服务、课后看护、自行车

看管、取暖、降温、饮水、饮奶、商业保险、校园安全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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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含军训期间的住宿费、交通费、照相费等）等费用纳

入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 

第五条 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除按规定向自愿入

伙的学生收取伙食费 (含饭菜加热服务费或大米加工服务

费)、作业本费、教辅材料费外，严禁收取其他任何费用。 

第六条 中小学服务性收费项目及标准如下： 

1、伙食费。学校具备学生配餐服务条件的，应采取预

售饭（菜）票或餐卡的办法供应餐饮，同级价格、教育主管

部门按“保本不赢利”原则核定具体价格。学校食堂不得对外

承包，应按规定建立伙食台账，分月定期公布伙食费收支情

况，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2、饭菜加热或大米加工服务费。农村学校食堂不具备

统一配餐条件，只提供自带饭菜加热(或大米加工)服务的，

每学期可向学生一次性收取饭菜加热(或大米加工)服务费用

不超过 50 元；收费主要用于厨工工资、水电费、燃料费开支。

具体收费标准由当地价格、教育主管部门在限额内核定。 

第七条  中小学代收费项目及标准如下： 

1、作业本费。各中小学校根据教学需要，安排学生完

成课堂作业的作业本，可由学校按统一格式、数量、金额的

原则代学生统一无偿购买。中小学作业本费已由县市区财政

负担的，继续由财政负担；对县市区财政相对困难的地区可

酌情收取，初中生每生每期不超过 15 元、小学高年级每生每

期不超过 10 元、小学低年级每生每期不超过 7 元。格式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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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选择，数量和价格由当地教育、价格管理部门按各自职责

在不高于上述标准的基础上作出规定。 

2、教辅材料费。学生自愿选用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

广电局、省发改委等单位联合审定并颁布的教辅材料目录中

的教辅材料，并申请学校代购的，学校应按照“一科一辅”原

则，为学生无偿提供统一代购服务。 

3、校服费。已实行公开招标的地区，校服的采购继续

实行公开招标，尽可能降低校服费用。具体招标办法由同级

价格、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未实行公开招标的地区，可由当

地价格主管部门实施成本审核后，据实从严核定校服价格。

中小学校组织学生购买校服要从严控制校服数量，并保持校

服款式相对稳定，中小学生着装周期原则上不低于两年，毕

业学年不建议购买校服。 

各地要对家庭贫困学生采取多种措施无偿提供校服，减

轻其家庭经济负担。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不得组织学生购

买校服。 

4、就餐卡补办费。首次办卡免费，遗失或损坏补办就

餐卡收取成本费用。具体价格由各市州价格主管部门制定。 

5、校外活动费（指郊游、看电影、参观展览）。学校组

织学生开展校外活动时，属学生个人消费且须由学校统一支

付的，可按次向学生据实收取，事后及时公布。不得按月或

学期预收。 

6、新生入学体检费。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组织新生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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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学校公用经费支出，不得向学生个人收取费用。高中阶段

学校组织新生入学体检，可按每人次 18 元收取，体检项目为：

（1）内科检查：心、肺、肝、脾；（2）眼科检查：视力、沙

眼、结膜炎；（3）口腔科检查：牙齿、牙周；（4）外科检查：

头部、颈部、胸部、脊柱、四肢、皮肤、淋巴结；（5）形体

检查：身高、体重；（6）生理功能指标检查：血压。 

第八条 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管

理权限在省级，各地必须严格按照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执行，不得违规增设中

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不得擅自或变相提高收费标

准。 

第九条 中小学按照规定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必

须坚持学生或学生家长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或变相强制提供

服务并收费，严禁只收费不服务或多收费少服务。严禁将服

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与行政事业性收费一并收取。严禁在代收

费中加收任何其他费用。 

第十条 中小学向在校学生收取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必须坚持非营利原则，即时发生，即时收取，据实结算，并

及时向学生家长公布收费支出清单。学校和教师不得收取任

何形式的回扣，确有折扣的，须全额返还交费学生。 

第十一条 各地要按规定将经批准的中小学服务性收费

和代收费项目、标准等列入政务信息公开范围，主动向社会

公示。学校要在招生简章和入学通知书中注明有关服务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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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和代收费项目、标准及批准收费的文号，并通过学校公示

栏、公示牌、公示墙等方式将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标

准、收费资金的使用情况和投诉电话等进行公示，增强学校

收费的透明度。主动接受学生、家长、社会的监督，以及价

格、教育主管部门检查。 

第十二条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应使用国家规定的票

据，收费收入必须由学校财务部门统一收取，统一进行管理和

核算。服务性收费收入由学校根据实际支出列支；代收费由

学校全部转交提供服务的单位，不得计入学校收入。严禁任

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以任何理由截留、挪用、挤占服务性收

费和代收费资金。 

第十三条 各地要将规范中小学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作

为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重点，坚决禁止侵害学生利益的行

为。对学校擅自设立收费项目、制定收费标准和超范围收费

等乱收费行为，以及有关部门、单位通过学校违规收取代收

费等行为，价格、教育等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对违规行为

要严肃查处。 

第十四条  各地要加强中小学校服安全与质量管理，校

服的安全与质量应符合 GB/T31888《中小学校服》等国家标

准（详见附表），校服供应和验收实行“明标识”制度，校服要

具备齐全的成衣合格标识，并有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本批次

成衣质量检验合格报告；鼓励实行“双送检”制度，在供货企

业送检的基础上，采购单位应将一定数量校服送法定检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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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检验，检验费用不得向家长收取。 

各地质监部门应及时向同级教育行政部门通报出现严重

质量问题的校服生产企业名单，由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明确采

购单位不得向其采购校服。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过去涉及中小学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符的，一律以本

办法为准。 



 

附表 1： 

中小学校服的安全要求和内在质量 

项    目 要    求 

纤维含量 符合 GB/T 29862 要求 

甲醛含量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pH 值 

异味 

符合 GB 18401 的 B 类要求 

燃烧性能 

附件锐利性 

绳带 

残留金属针 

按 GB 31701 执行 

耐水（变色、沾色） 3-4 

耐汗渍（变色、沾色） 3-4 

耐摩擦（干摩） 3-4 

耐摩擦（湿摩） 3 

耐皂洗（变色、沾色） 3-4 

耐光汗复合 a 3-4 

染色牢度/级  ≥ 

耐光 b 4 

起球 b/级                                   ≥ 3-4 

顶破强力（针织类）b/N                       ≥ 250 

断裂强力（机织类）b/N                       ≥ 200 

胀破强力（毛针织类）b/kPa                   ≥ 245 

面料 140 
接缝强力/N     ≥ 

里料 80 

接缝处纱线滑移（机织类）/mm                ≤ 6 

水洗衣尺寸变化率 b/% 针织类（长度、宽度） -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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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要    求 

机织类（长度、胸宽） -2.5～＋1.5 

机织类（腰宽、领大） -1.5～＋1.5 

毛针织类（长度、宽度） -5～＋3.0 

上衣、筒裙 5 
水洗后扭曲率 b,c/%  ≤ 

裤子 2.5 

绣花和接缝部位处不平整 允许轻微 

面里料缩率不一，不平服 允许轻微 

涂层部位脱落、起泡、裂纹 不允许 

覆粘合衬部位起泡、脱胶 不允许 

破洞、缝口脱散 不允许 

附件损坏、明显变色、脱落 不允许 

变色 不低于 4 级 

水洗后外观 

其他严重影响服用的外观变色 不允许 

织物纤维成分及含量 
直接接触皮肤部分，棉纤维含量标称

值不低于 35% 

填充物 

防寒校服的填充物应符合GB 18401 

B 类要求，以及GB 18383 或GB/T 

14272 的要求 

配饰 

应符合GB 18401 B 类要求和GB 

31701 的锐利性要求。领带、领结和

领花等宜采用容易解开的方式。 

高可视警示性 符合GB/T 28468 要求 

注：轻微是指直观上不明显，目测距离 60cm 观察时，仔细辨认才可看出的外观变化。 

a  仅考核夏装。 
b  仅考核校服的面料。 
c  松紧下摆和裤口等产品不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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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中小学校服的外观质量 

项  目 要    求 

单件 面料不低于 4 级，里料不低于 3-4 级 
色差 

套装、同批 不低于 3-4 级 

布面疵点 主要部位不允许，次要部位允许轻微 

＜20cm 5mm 
对称部位互差 

≥20cm 8mm 

对条对格（≥10mm 的条格） 主要部位互差不大于 3mm，次要部位互差不大于 6mm 

门里襟 
允许轻微的不平直；门里襟长度互差不大于 4mm；里襟不可长于门

襟 

拉链 允许轻微的不平服和不顺直 

烫黄、烫焦 不允许 

扣、扣眼 
锁眼、钉扣封结牢固；眼位距离均匀，互差不大于 4mm；扣位与眼

位互差不大于 3mm 

缝线 
无漏缝和开线。主要部位不允许有明显的不顺直、不平服、缉明线

宽窄不一 

绱袖 圆顺，前后基本一致 

领子 平服，不反翘；领尖长短或驳头宽窄互差不大于 3mm 

口袋 袋与袋盖方正、圆顺，前后、高低一致 

覆粘合衬部位 不允许起泡、脱胶和渗胶 

注 1：布面疵点的名称及定义见 GB/T 24250 和 GB/T 24117。 

注 2：轻微是指直观上不明显，目测距离 60cm 观察时，仔细辨认才可看出的外观变化。 

注 3：对称部位包括裤长、袖长、裤口宽、袖口宽、肩缝长等。 

注 4：主要部位指上衣上部 2/3，裤子和长裙前身中部 1/3，短裤和短裙前身下部 1/2。 

 

 

 

 

 

 

 



附表 3： 

中小学校服的标志 
每个包装单元应附使用说明，使用说明应符合 GB/T5296.4 的要求，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a） 服装号型、配饰规格（产品主体的最大标称尺寸，以 cm 为单位） 

b） 纤维成分及含量 

c) 维护方法 

d) 产品名称 

e) 本标准编号 

f) 安全技术要求类别 

g) 制造商名称和地址 

h) 如果需要，产品的贮存方法 

每件校服上应有包括 a）b）c）项内容的耐久性标签，并放在侧缝处，不允许在衣领处缝制任何

标签。d）～h）项内容应采用吊牌、资料或包装袋等形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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